
 

 

應填列公

司名稱及

負責人，並

蓋大小章 

填列有效

成分中文

普通名稱

即可 

填列有效

成分化學

名稱，並說

明含量，不

用填寫其

他成分 

超過一種

防治對象

請以附表

方式詳列 

如有多種

包裝容量

應一併填

列 

請填列原

證證號，並

述明變更

事項 

如送審資

料由原廠

提供，請勾

選此項 

如僅需繳交理化性資料，本所僅接受

登記審查 

變更許可證登載事項 



 

登記藥劑

列在抬頭

處即可 

請依植物

保護手冊

格式填列

使用方法 

如果有稀釋倍數必填，建議

申請含該藥劑最低稀釋倍數

之使用方法 


